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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案情简介 1997年至1998年,广东一沿海城市某银行A分行(以

下称A分行)为该市两家企业D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D公

司)和Y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Y以司)开出了无贸易背景信用证

共150笔。其中:为D公司开出元贸易背景信用证47笔.为Y公司

开出无贸易背景信用证103笔。据统计,开证金额共3.3亿美元,

到1998年止,A分行为上述两家企业共垫款19笔,垫付款项超

过4,500万美元。 D公司和Y公司原来是A分行的授信企业,A分

行对这两家企业的授信额度每年分别在2,500万美元和1,500万

美元以上。1997年以前A分行为这两家企业开立的信用证均可

正常对外支付。但从1997年以后,由于这两家企业的经营状况

开始下滑,效益欠佳,经常出现巨额亏损情况,因而无法支付信

用证项下的到期款项。为了应付信用证项下的到期款项,这两

家企业与境外受益人相互串通,采用以新证套取资金冲销旧证

款项的做法,具体操作是:银行开出信用证后,若企业无法偿还

该笔到期信用证款项,则向银行申请一张新的远期信用证到境

外进行融资,即由境外受益人向境外银行办理贴现,并将贴现所

得款项偿还前一笔信用证项下的到期款项,议付行收到受益人

偿还的贴现款后,即通知开证行解除前一笔信用证下的付款责

任,如此循环操作,滚动式开证。事实上,境外受益人并没有真

正向开证申请人提供任何货物。由于要支付融资利息,在滚动

开证过程中,未付金额越滚越大。 直到1999年,该银行总行下达

对无贸易背景信用证业务进行彻底清查的通知后,A分行才停



止了对上述两家公司开立新的无贸易背景信用证,并对已承兑

付款的开证未兑余额进行垫付,共垫款19笔,金额达4,500万美元

。违规开证情况暴露后,A分行组织了外调小组,对有关企业进

行调查并落实资产保全手续,但由于融资金额大,资金的去向难

以追踪核实。据了解,企业利用信用证融资后,所得资金主要用

于购买房地产、生产设备、炒股票、期货、用于投资建厂等

用途。由于短期资金长期占用,企业对信用证的偿付能力得不

到保证,给银行带来巨额的垫款风险。 二、无贸易背景信用证

案件特点及分析 1、不存在真实的贸易背景滚动式开证。即

新开立的远期信用证均以冲销旧证为目的,以新证套来的资金

偿还旧证,借新还旧,结束旧证业务。所以只要能开出新证,得

到融通资金就能偿还到期信用证,如此循还反复,故隐蔽性强,

不易暴露。在滚动开证的中间环节中,企业无需对外付款,因而

不需要办理进口付汇核销,而开证行也无需为企业垫付资金,不

占用信贷规模,暂时掩盖了巨大的支付风险,但最终仍需由境内

企业对外付款或由银行垫款。从外债管理及资金的用途看,其

实质上是利用远期信用证方式来变相举借外债,是一种违反外

债管理的行为。 2、钻外汇管理上的空子,逃避监管。据了

解,A分行开出的信用证金额多在300万美元以下,期限多在90天

以内,无需凭外汇局进口付汇备案表开证,因而逃避了外汇管理

部门的监管。 3、利用了A银行在对外开证管理上的漏洞。申

请开证的两家企业均为该行的授信企业,开出的信用证全部为

信贷部全额授信担保,无需缴纳保证金,使银行承担了很大的资

金风险。 另外,开证所凭的进口合同、承兑所凭的发票、装箱

单、提单或货物收据等均为伪造,但由于境外受益人和议付行

相对比较集中,且是老关系,相互之间有一定的利益关连,所以



往往一时难以觉察或听之任之,以致风险越积越大。 以上违规

案件的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外汇业务从业人

员法制观念、风险意识淡薄。据了解,A分行国际业务部违规

开证几年,金额巨大,一直未被发现,同时违规开证,还涉及到国

际结算、外汇信贷、会计等部门,这些部门的经办人员对领导

盲目服从,这从中反映出A分行的外汇从业人员缺乏应有的守

法经营意识,风险意识不强。 2、有关信用证监管的法规不完

善。信用证项下对外付款由于需要办理进口付汇核销,对信用

证项下贸易进口的真实性可以较有效地监督控制,但对信用证

到期后不通过银行对外付款,不需办理核销的信用证则难以进

行有效监管。 3、A分行管理制度欠完善,缺乏相互制约、监管

的机制,对远期信用证没有有效地进行监管。这主要表现在以

下两点: (l)国际业务部经理权力过于集中,缺管相互监督机制

。A分行的外汇信贷科、国际结算科都属国际业务部。企业

授信额度的取得以及信用证的开出,在300万美元的额度内,只

要由国际业务部总经理批准即可。此外,外汇业务主管人员的

岗位较固定,据了解,A分行的国际结算业务部的总经理在国际

部工作了近十年,使其违规行为难以被及早发现。 (2)对单一

客户没有核定外汇授信额度的最高限额。据反映,这几年来,外

汇信贷部门的任务主要是催收逾期贷款,很少发放新的外汇贷

款,对单个企业核定外汇信贷规模,对企业的授信开证额也没有

实行规模控制。因为没有量化的指标进行总量的控制,所以导

致A分行信用证项下未付款项巨大,远远超过了银行的承受力

。 三、无贸易背景信用证案件的影晌及教训 首先,由于企业

经营不善,偿债能力不足,无法对外支付,而且由于开证的担保

手续不完善,给银行造成巨大的垫款风险。本案中,该分行为此



垫付了4,500万美元的款项,直接引发了自身的外债风险,造成经

营上的困难。 其次,利用开立无贸易背景信用证融资,套来的

资金用在房地产、投资办厂、炒股票、期货等投资热点,风险

极高。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利用远期信用证变相对外举债的行

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商业银行对外开立1年期以

上的远期信用证属资本项目.1年以下,3个月以上的远期信用证

余额纳入外债统计之内,但不占用外汇短期贷款指标。" 本案

中,A分行绕过人行的规定,为企业开立90天以内的远期信用证,

进行短期资金融资,利用银行信用使企业的境外融资得以展期,

如此反复循环,短期融资,长期占用,达到短债长用的目的。这

种行为违背了我国利用外资政策,也不利于我国的外汇管理。 

此外,开立无贸易背景信用证,也为不法份子逃套汇、骗汇套利

等违法行为提供了便利,严重地扰乱了我国经济的良性循环。

上述案件的发生,教训是深刻的。这几年来,国内其它银行也时

有发生类似的违规案件,这充分说明我们的银行系统在内控机

制建设上仍存在着薄弱点,加强对远期信用证的风险管理十分

迫切。 首先,银行应切实有效地加强远期信用证的风险管理,

强化对远期信用证的规范管理。笔者就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l)控制远期信用证的开证规模。应根据各级银行的资产负债

率、资金实力及信用等级,设立其开立远期信用证的总规模及

权限,即单笔信用证的最高金额和开证最长期限。因为根据国

际贸易惯例,正常的国际贸易结算通常在60天内完成,如果超

过90天、180天,且金额较大,很多有借贸易名义进行融资的倾

向。所以,各级银行应严格控制远期信用证的开立,并建立相应

的分级审批制度,避免元贸易背景的融资。 (2)严格内部管理,

统一授信制度。各总行应建立和完善系统内部管理和制度,尤



其是授信制度。规定各级分行的风险余额,要求各分支机构如

实及时上报远期信用证业务的统计报表,以便加强内部监管。

同时各开证行必须严格审查开证申请人近期业务的经营状况

、资信情况、资产质量、负债状况、偿付能力等,并参照信贷

管理审查程序及制度给每一客户核实一个开证的最高授信额

度。在建立授权制度的同时应考虑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因素,

形成有效的监管机制。授权制度应与相关的管理制度配套,对

主管人员的授权应结合其管理水乎和能力,在授权的同时,应明

确其应承担的责任。 (3)严格开证申请,加强保证金管理。对

远期信用证必须落实足额保证金或采取同等效力的担保措施

。保证金收取比率与进口商的资信、经营作风、资金实力及

市场行情有着密切的关系。对风险较大的必须执行100%甚至

更多的保证金。对保证金必须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提前

支取或挪作它用。对开证人、受益人为同一法人或子母公司

关系的,且开证频繁、境外受益人相对固定的,应持谨慎态度,

严格审核其真实性,开证时要求提高其保证金比例,落实有效的

担保、抵押手续,注意担保人的合法性、经营状况、资信情况

、资产流动情况及担保抵押的变现能力等。对企业不能付款

的,严禁以新证抵旧证的方式开出新证,把实际垫款转为隐性垫

款。 (4)加强对银行从业人员和监管人员的培训与管理。各银

行要会同外汇局、海关等部门加强对信用证从业人员和监管

人员的培训,通过案例分析、研讨、讲座等形式,使其学懂并严

格执行国家的外汇、外贸、海关及银行等政策,熟悉国际商会

的有关规定,克服盲目竞争和执行政策的随意性。此外,还应加

强职业道德教育,加大内部稽查力度,对外汇业务主管人员实行

轮岗制,以防止违规行为的发生。其次,完善有关远期信用证监



管的法规。通过法规来规范信用证业务的行为。 (1)进一步加

强信用证项下进口付汇核销管理。对利用无贸易背景信用证

在境外融资,并以非常渠道在境外还款,无需办理核销的,应实

现电脑化管理,完善信用证项下进口付汇备案表的跟踪管理机

制。 (2)加强对信用证业务的非现场监管工作。目前由于外汇

局对远期信用证尚未有更为完善的管理,用于非现场监管的设

置的远期信用证业务报表也仍存在漏洞,从报表上难以发现银

行只开证不付款,滚动开证的做法。因此,应尽快完善信用证管

理的各项制度,改进现行远期信用证业务的监管报表,增加并细

化报表的内容,使信用证业务的非现场监管工作也能发挥应有

的作用,及早发现潜在的风险。"#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